吴忠市利通区民政局行政执法过错

责任追究制度

第一条 为落实执行行政执法责任制，防止和纠正违法或者不当的行政执法行为，促进行政执法人员正确行使法定职责，提高行政执法水平，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，结合我局实际，制定本制度。

第二条 行政执法人员在实施行政许可、行政处罚、行政强

制、行政征收等具体行政行为时，由于故意或重大过失，致使具体行政行为违法或不当，给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，或者产生其他严重后果的，应当承担行政执法过错责任。

第三条 本制度适用于民政区域内行政执法人员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。

第四条 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应当坚持实事求是、有错必纠、教育与惩罚相结合、处分与责任相适应原则。行政执法人员承担的过错责任，应与其主观过错程度、过错行为产生的后果相适应。

第五条 行政执法机关是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机关，行政执法机关的法制工作机构具体办理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事项。

第六条 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实行分级负责制，重大、复杂或跨区域案件由上级行政执法机关直接督办或指定管辖。

第七条 追究程序包括立案、调查、听证、决定与执行五个环节，调查应由两名以上具备执法资格人员进行，证据须经核实并形成完整链条。第八条 对存在徇私舞弊、隐匿证据、干扰调查等情形的，从重处理；主动纠正错误、消除影响、挽回损失的，可酌情减轻或免予追究。

第八条 行政执法人员在行政执法活动中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应当追究过错责任：
（一）超越或者滥用职权的；

（二）违反法定程序的；

（三）适用法律、法规、规章错误的；
（四）认定事实不清，主要证据不足的；
（五）具体行政行为明显不当的；
（六）不履行法定职责的；
（七）有索贿受贿、玩忽职守、徇私枉法等行为的；
（八）粗暴执法、语言不文明、酒后执法等造成严重后果的；

（九）法律法规、规章规定应当追究行政执法过错责任的其他情形。

第九条 行政执法过错责任划分：
（一）行政执法人员行使职权造成执法过错的，由行使职权的人员承担相应责任。

（二）两人以上共同行使职权造成行政执法过错的，主办人员承担主要责任，协办人员承担次要责任，共同主办的共同承担责任；
（三）行政执法行为因审核错误造成过错的，审核人承担相应责任；行政执法行为经有关领导批准造成过错的，同时追究批准人的责任；由于承办人员的过错造成行政机关作出错误决定或者导致审核人、批准人工作失误的。由承办人员承担相应责任。

第十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对执法过错责任人应从重处理：
（一）故意造成执法过错的；

（二）拒不纠正过错行为的；

（三）阻碍过错责任调查的；

（四）对控告、揭发、举报人或其他知情人进行威胁或者打击报复的；
（五）一年内有两次以上行政执法过错行为的。

第十一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对过错责任人可以从轻、减轻或免予处理：
（一）主动认识并自觉纠正执法过错的；
（二）情节显著轻微，未造成危害后果的；

（三）其他可以从轻、减轻或免予处理的情形。

第十二条 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程序：
（一）受理。任何人均有权举报或投诉执法人员过错行为，

行政执法机关应当及时受理，并负责答复。不属于本单位受理的案件，应在受理后2日内转送有权部门处理。

（二）调查。受理案件后，应当及时组成调查组展开调查。被调查执法人员应当积极配合支持调查工作，提供有关事实、证据资料，不得提供伪证或利用其他手段阻碍调查工作。

（三）追究。根据调查结果，认定错案性质、责任人后，经领导集体讨论后及时作出处理决定，如涉嫌违纪违法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。

第十三条 对造成执法过错的责任人，应当根据其行为的性质、情节、危害程度，作出如下处理：
（一）责令改正，书面检查；
（二）通报批评；
（三）暂停行政执法工作或者取消行政执法资格，调离行政执法岗位；
（四）给予行政处分；
（五）因行政执法过错引起行政赔偿的，依法承担全部或者部分赔偿金额；
（六）涉嫌犯罪的，移交司法机关处理。

第十四条 执法过错责任人对确认的执法过错责任及处理决定不服的，可以向过错追究机关进行陈述和申辩。

执法过错责任人对给予的行政处分不服的，可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》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》的有关规定，申请复核或者申诉。

第十五条 本制度自发文之日起施行。

